
申请公众娱樂场所牌照及臨时公众娱樂场所牌照简介

A部：绪言

1. 任何人如未获发牌当局(即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发给牌照而经营或使用任何公众娱樂场
所，即属违法。   

2. 「娱樂节目」包括下述的项目、活动或事项，或其中任何一项的任何部分：   
(a)  音樂会、歌剧、芭蕾舞、舞台表演或其他音樂、戏剧或剧场方面的娱樂；  
(b) 电影放映或激光投影放映；
(c)  马戏表演；
(d) 演讲或故事讲說；
(e)  下述任何  1 项或多于  1 项的展览：图画展览、摄影展览、书刊展览、手稿展览，或

其他文件或事物展览；   
(f) 运动展览或比赛；  
(g) 卖物会；
(h) [-废除-]；
(i) 《机动游戏机(安全)条例》(第  449 章)所指的机动游戏机或其他为游樂而设计的机械

装置(上述的机动游戏机除外)；   
( j) 跳舞派对。   

「 舞台表演」包括悲剧、情节剧、喜剧、闹剧、哑剧、歌舞串演、滑稽剧、滑稽歌剧、影
子戏、舞蹈、魔术或杂耍表演，杂技表演，以及任何其他包括间场表演的舞台项目。 

「 跳舞派对」指任何具备所有下述特质的项目 — 
(a)  在该项目中备有音樂或具节奏的声音(不論其种類或來源为何)；   
(b) 该项目的主要活动是到场參加该项目的人跳舞；
(c) 以下其中一项：

(i) 在该项目举行期间，到场參加该项目的人數最少曾在某一时间超逾

200人；

(ii) 该项目有任何部分于凌晨 2 时至早上6 时之间举行。

不 过，下述地方若举行跳舞派对，可获豁免領取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临时公众娱乐场所牌照：  

(a )  領有根据《杂類牌照条例》 (第114章 )批出的有效公众舞厅牌照的任何场所，但是在
跳舞派对进行中的任何时间出现违反《杂類牌照条例》 (第 114章 )或《杂類牌照条
例》 (第114章，附属法例A)或有关公众舞厅牌照的任何条件的情况下，豁免即告失
效；  

(b)  領有根据《应课税品 (酒類 )规例》 (第 109章，附属法例 B)批予的有效酒牌的任何场
所，而该酒牌：  
( i)  准许在该场所举行跳舞活动；及   
( i i )  在一项规定该场所在同一时间可容纳的最高在场人數的条件的规限下具有效

力；及   
(iii) 获批予的豁免只在有关酒牌的条款所准许的售卖酒類时段内具有效力，并于在

跳舞派对进行中的任何时间出现该酒牌的任何条件不获遵从的情况下，即告失
效；及

(c) 任何属《会社(房产安全)条例》(第376章)所指的会社的场所如領有  — 
( i)  根据该条例发出的有效合格证明书，而该证明书  — 

(1) 指定在该会址内准许举行跳舞活动的范围；及   
(2) 施加一项条件，规定该会址在同一时间可容纳的最高在场人數；及   

(ii) 根据《应课税品(酒類)规例》(第109章，附属法例B)批予的有效酒牌。

但是在跳舞派对进行中的任何时间出现有关合格证明书或酒牌的任何条件不获遵
从的情况下，豁免即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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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娱樂节目」是指上述任何娱樂节目，不論是否收取入场费，均可让公众入场的。 
  

根 据《公众娱樂场所条例》(第172章)第2条的定义，「公众娱樂场所」指：  
(a) 任何臨时或永久性的场所、建筑物、架设物或建筑物中可容纳公众的地方；  

及  
(b) 任何船只，  
而其内或其上有一次或多于一次的公众娱樂活动举办或进行。   

 
根据《公众娱樂场所条例》 (第172章 )第3A条订立《公众娱樂场所 (豁免 )令》，在由康
樂及文化事务署、民政事务总署、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或司法机构管理的场所举行的
公众娱樂活动，则获豁免而免受《公众娱樂场所条例》(第172 章)第  4及11条的实施所
规限。   

 
3. 《公众娱樂场所条例》 (第172章 )第4条规定，任何人如未領有牌照而将任何地方经营或

使用作公众娱樂场所，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第4级(港币10,001元至25,000元)罚
款及监禁6个月，以及每日另加罚款2,000元。持牌人倘不遵守牌照上所载任何条件或
《公众娱樂场所规例》(第172A章)的规定，以及任何人如违反该规例的规定而未另经判
罚者，一经定罪，可被判第2级(港币2,001元至5,000元)罚款及监禁6个月。   

 
4. 期满牌照必须申请续領。申请人可以书面向发牌当局申请续領，但必须于牌照期满前不

超过6个月及不少于5个月内提出。   
 
5. 倘签发或换領牌照的申请已获批准，而持牌处所内是装有固定电力装置，则为执行《电

力(线路)规例》 (第406章，附属法例E)第20条的规定，自牌照签发或换領当日起计的12
个月有效期内，持牌人须向发牌当局呈交一份在该段期间发出的证  明书。   

 
 
 
B部：申请公众娱樂场所牌照(戏院∕剧院)  
 
 
1. 任何人如有意经营或使用任何公众娱樂场所，而该等场所乃特别设计作戏院或剧院用

途，须填妥指定申请表格(FEHB 104)和所需图则各一式三份向发牌当局申请。申请人除
非获发牌当局书面豁免，否则须向发牌当局呈交下列图则式样，并须以十进制单位按最
接近的比例绘画：   
(a) 完整图则，包括竖面及截面图；   
(b) 绘示处所位置、邻近地段与建筑物及公共通路的区划图；   
(c) 标示所有电器、灯光、凉风系统、通风系统或机械器具装置的图样或图表；   

            及   
(d) 屋宇署、消防处和发牌当局认为需要的资料及规格。   

 
2. 申请人须在当眼地方张贴通告，說明使用该场所的意愿和目的，或于本港销售的四份报章

(中英文报各兩份)内刊登广告，俾众周知，并须将该通告或该四份报章 送交发牌当局。  
 
3. 发牌当局在接获有关政府部门通知，对申请不表反对，且发牌条件全部办妥后，即发出牌

照，准许持牌人于牌照所订明期限内，将该场所作牌照上所规定的公众 娱樂用途。  
 
4. 发牌当局按需要与屋宇署、消防处或其他有关政府部门磋商后，得斟酌情况而续发公众

娱樂场所牌照(戏院∕剧院)。  
 
5. 电影院只准作放映影片之用，未经发牌当局的书面许可，不得作其他用途。  
 
6. 发牌当局可批准持牌人将牌照转予别人，并于牌照上批注该项转让，但有关人士须履行

发牌当局认为适当而订定的各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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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签发该等牌照所收取的年费如下 :  

   牌照费  
(a) 不超过500人  13,775 元 
(b) 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  16,510  元 
(c) 1000人以上，1500人以下  20,675  元 
(d) 1500人以上  24,785 元  

8 .  签发有效期6个月的臨时牌照 (戏院∕剧院 )所收取的费用是2 ,680元。   

 
C部：申请公众娱樂场所牌照(戏院∕剧院除外)∕臨时公众娱樂场所牌照  
 
1. 除戏院∕剧院外，有意经营或使用任何公众娱樂场所的人，须填妥指定申请表格  

(FEHB 104)和所需图则各一式四份向发牌当局申请。   
 
2. 《公众娱樂场所规例》 (第172A章 )第162(1)条规定，任何人如欲经营或使用不受规例

第3条限制的公众娱樂场所 (即戏院∕剧院以外的公众娱樂场所 )，须在拟举办的活动开
始前最少  42 日，或经发牌当局允准的较短期限，填妥指定的表格及所需图则各一式四
份一并递交发牌当局，以便办理申请。发牌当局的政策是，所有根据《公众娱樂场所
规例》 (第172A章 )第162(1)条呈递的臨时公众娱樂场所牌照申请，须在下列期限前，
連同所需图则递交发牌当局，否则不予接受：—  
(a)  如拟举办的活动须竖设臨时建筑物，申请须在该项活动开始前42天递交；   

或   
(b)  如拟举办跳舞派对以外的活动如毋须竖设臨时建筑物，申请须在该项活动开始前  

18天递交；或   
(c)  如拟举办的跳舞派对如毋须竖设臨时建筑物，申请须在该项活动开始前  7 个工作

天递交。   
 
3. 申请人除非获发牌当局书面豁免，否则须向发牌当局呈交下列图则式样，并须以十进

制单位按最接近的比例绘画：  
(a)  标示该场所位置并绘画邻近建筑物和公用街道的区划图；   
(b)  绘示可容纳的人數及通道、走廊、出路、座位或可供坐立地方的间距及阔度 

的 设计图；及   
(c)  如盖有臨时建筑物，则须呈交绘图清楚标明计划采用的盖搭方法。   

 
4. 倘若申请牌照的地方装有激光设备，申请人须填写夹附于指定申请表格(FEHB 104)的

「演示激光說明书」，并呈交兩份标示所有该類设备拟议或实际位置的图则，以及该
類设备的规格及详细說明。查询激光设备的使用事宜，请致电2808 3803，或去信九
龍湾启成街  3 号机电工程署。   

 
5. 发牌当局在接获有关政府部门通知，对申请不表反对，且确定所有发牌条件均全部办

妥后，即发出牌照，并批准申请人于牌照上所定时间内，在该场地举行牌照上所规定
的公众娱樂活动。   

 
6. 如属臨时建筑物，则牌照有效期不会超过一个月，但发牌当局得斟酌情况而准予续

領。   
 
7. 发牌当局可批准持牌人将牌照转予别人，并于牌照上批注该项转让，但有关人士须履

行发牌当局认为适当而订定的各项条件。   
 
8. 持牌人获签发牌照后，仍须向其他有关当局申请使用场地，并须遵守其他政府部门所

订的场地使用条件。   
 
9. 申请人务须最迟在开始举行拟议娱樂活动兩天前，办妥所有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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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签发该等牌照所收取的费用如下：  
 

为期   —  
   牌照费 
(a) 不超过一个月 1,655 元 
(b) 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 4,945 元 
(c) 三个月以上，六个月以下 9,910 元 
(d) 六个月以上，十二个月以下 16,510 元 

 
 
11. 发牌当局如觉得某公众娱樂场所会由下列的任何圑体、组织或机构经营或使用，则

只收取象征式牌照费  1 4 0元   —  

(a) 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推荐的宗教、慈善、福利团体、组织或机构；及  

(b)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推荐的教育机构或组织。  
 

12. 上文A部所述根据《公众娱乐场所条例》所须持有牌照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在公众有权进出而

主办机构无权控制公众入场的公众地方举行的娱乐活动。  

 

13. 根据《公众娱乐场所条例》(第172章)第4条，任何人在未有根据该条例签发的牌照而经营或使

用任何公众娱乐场所，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处罚款最高25,000元及监禁6个月，并可就罪行

持续的期间，另处罚款每日2,000元。申请人应注意不得在获批牌照前经营或使用任何公众娱乐

场所。申请人并应留意，在该场所获发牌照可经营或使用作公众娱乐场所前，如其作出任何财

务承担，包括为拟议的公众娱乐节目进行宣传和发售门票，可因此招致财务风险。发牌当局会

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政府部门提出的反对及申请人未能符合发牌当局及∕

或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才会就申请作出决定。申请人不应假设每宗申请均会获得批准。如申

请人选择在未正式获发牌照前就拟议的公众娱乐节目发售门票，则应在发售门票时向消费者清

楚解释若申请被拒绝的退款或其他安排。 

 

D部：其他事项  
 
1 .  下列人员可随时进入任何申请或持有牌照的娱樂场所视察 :  发牌当局或获其授权的

公职人员、督察级或以上职级的警务人员、屋宇署署长或获其授权的公职人员、消

防处处长或获其授权的消防人员、卫生督察、海事处处长或获其授权的公职人员 (如

属船艇 )。  

 

2 .  发牌当局倘查明持牌人未有履 行持牌条件、或持牌场所内有扰亂公众秩序事件发

生，有权随时发出书面通知，取消任何牌照。任何职位不低于总督察级的警务人

员，若因公众安寧或治安起見而认为有必要时，亦有权酌情中止任何表演。  

 

3 .  任何人如对行使此项酌情权或根据《公众娱樂场所条例》 (第172章 )而作出的决定有

任何不满，可向市政服务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4 .  有关表格可向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2 25  号駱克道市政大厦  8  樓  801室港岛及離岛区牌

照办事处、九龍深水埗基隆街  3 33  号北河街市政大厦  4  樓九龍区牌照办事处或新界

大埔乡事会街  8  号大埔综合大樓  4  樓新界区牌照办事处索取。有关一般发牌事项，

可以书面或亲往港岛及離岛区牌照办事处 (电话： 2 8 7 9  57 1 2 )或九龍区牌照办事处

(电话：2 7 2 9  1 2 9 3 )或新界区牌照办事处 (电话：3 1 8 3  9 234 )查询。至于防火安全或

建筑结构事项，则请分别与下列有关的消防处及屋宇署的办事处聯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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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处  
 
  牌照及管制总区防火分区办事处  

 
港岛区防火办事处 西九龍防火分区办事处 
香港上环西消防街 2 号 九龍尖沙咀广东道 333 号 
上环消防局阁樓 尖沙咀消防局 6 樓 601 室 
电话：2549 8104 电话：2302 5300 

 
新界区防火办事处 东九龍防火分区办事处 
九龍尖沙咀广东道 333 号 尖沙咀消防局 4 樓 403 室 
尖沙咀消防局西翼 4 樓 402 室 九龍尖沙咀广东道 333 号 
电话：2302 5378 电话：2302 5310 

 
通风系统课  
 
香港九龍尖沙咀东部康庄道一号   
消防局总部大樓 5  樓  
电话：2718 7567 
 
 
屋宇署  
 
九龍弥敦道  750  号   
始创中心  12-18  樓  
电话：2626 1257 
 

 
 
E部 ： 消防证明书  
 
1 .  申请人除须遵守其他有关的发牌条件外，还须遵照消防处处长所订立的一切条件

办理，然后发牌当局才会签发牌照。消防处处长所签发的消防证书，可证明申请
人已符合发牌条件。   

 

2 .  申请人毋须向消防处申領消防证书。当消防处接获发牌当局所转交的公众娱樂场
所牌照申请后，会当作一宗消防证书申请处理。消防处会直接与申请人聯络，并
把信件副本抄送发牌当局，以作知会。   

 

3. 签发消防证书，须征收的费用分别为1 ,640元（作为戏院∕剧院的公众娱樂场所活
动）及1 ,190元（作为非戏院∕剧院的公众娱樂场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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